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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回家检查时发现服装名牌与店铺品牌
不一致，认为是套牌销售，于是立即返回品
牌专柜要求退货，但被店员拒绝。
经查，该专柜销售的部分服装确实存在

标牌与品牌店标不一致的情况，商家对此没
有做出合理解释。工作人员据此认定该商场
存在欺诈行为，经与刘女士联系沟通，最终
商场为其退货退款，并给予赔偿。同时，市场
监管所对商场的欺诈行为另案查处。

案例评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相关规定，商家未告知消费者所购服装品
牌与店铺门头品牌不一致，且衣服吊牌与
水洗标所标注的成分也不一致，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存在故意隐瞒事实的欺诈
行为，应当为消费者退一赔三。

食品广告要真实
不要误导消费者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消保委大场分会接
到消费者雷先生投诉，称青岛某商贸有限
公司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黑糖姜茶手工
古法黑糖块姜茶礼盒伴手礼品”，商家宣传
黑糖姜茶具有药效和保健功效，误导消费
者购买。雷先生认为商家宣传黑糖姜茶具
备疾病治疗功能，偏离了商品的本质，属于

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工作人员调查，消费者反映情况基

本属实，经营者在电商平台店铺的商品详
情网页食品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使
用医疗用语。由于涉嫌违法行为，工作人员
积极联系大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执法
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青岛某
商贸有限公司认识到已违反《广告法》。工
作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调解，由青岛某
商贸有限公司为消费者雷先生退还376元
货款、赔偿600元，并保证今后在食品广告
中不会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使用医疗用语。

案例评析：商品详情网页食品广告中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使用医疗用语，违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的有关规
定，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工作人员对
消费者雷先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给
予支持，除退回商品价款之外，还给予一定
金额的赔偿，并将该公司的违法行为移送
行政部门给予了行政处罚。

购物时不慎摔伤
超市赔偿1 .7万元

孙女士在市北区某超市购物时不慎摔
倒，被诊断为肱骨骨折，不得不住院治疗，

期间超市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孙女士之
后向市北区消保委投诉，称因超市未在显
著位置标注警示标志，导致自己摔倒，要求
超市给予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
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康复
费）、精神抚慰金等赔偿。
消保委启动人民调解机制，超市提出，

消费者购物时自身未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
义务，不慎摔倒，超市第一时间将消费者送
往医院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已经尽到
了义务，无法满足消费者提出的全部赔偿
要求。经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调解，双方最
终达成补偿协议，签订和解协议书，由超市
一次性赔偿消费者17374 .21元。

案例评析：经营者未对消费者完全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且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
置摆放明确的警示标志，造成了消费者的
人身伤害，理应承担相关责任。

家用车故障频发
经营者延保五年

平度市消权保委受理一起家用汽车质
量问题投诉。消费者冷先生称，其购买的某
品牌汽车，自购买日起不断出现质量问题，
特别是在里程7000公里时发动机出现异

响，更换发动机后仍未排除故障，消费者与
经营者协商处理未果，投诉要求换新车。
消保委多次联系经营者，其称倒车影

像失灵等问题已按照三包规定维修，发动
机已通过更换配件的方式排查，未发现质
量问题，更换发动机并非因为质量问题，只
是按照消费者要求继续排查故障，异响也
并非质量问题，但无法给予合理解释。消保
委组织厂家技术和售后部门、4S店、消费
者当面协商。厂家技术部门利用检测仪器，
对车辆全面检测未发现质量问题，同时试
车发现异响只在极端情况下出现，是共振
造成，不属于质量问题。经调解，经营者同
意对该车辆延长包修期五年或10万公里
（协议达成日起计算），补偿交通费等5000
元（加油卡）。

案例评析：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
否符合退换车条件方面。消费者所购汽车
在法定时间内未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
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情况；消费
者所购汽车有 7次维修记录，但符合发动
机维修或更换的仅有 2次，且是在无法判
定质量问题情况下进行。综上，消费者所购
汽车不符合退换条件。此案中，消费者无法
举证汽车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在厂家出具
整车检测报告的基础上，接受调解是切实
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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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消保委出马！
消费者，有的汽车故障频发车主获延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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